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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北地檢署於2013年11月1日起訴檢察總長黃世銘涉嫌洩密及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
條，筆者對於北檢勇於「依法追訴」檢察總長，敬表贊同！但對於起訴理由自我矛盾，疑為包庇
共犯馬英九，而罔顧法律專業與良知之部分，則深感痛心與遺憾。

二、北檢起訴書裡的法理矛盾

      北檢起訴書援引最高法院92年台非字第33號判決，逕稱「已經洩露之秘密，不為秘密之本
旨」，認定黃世銘8月31日已對馬英九洩密，所以9月1日黃世銘第二度向馬「洩密」，不構成洩
密罪；但事實上，最高法院92年台非字第33號判決，是關於「柬埔寨航權談判」的洩密事件，最
高法院認為，所謂機密之範圍，先前雖已揭露，但後來為更詳實之洩露，「因兩者內容不同，仍
屬洩密範圍」，因此判決其後洩密行為「有罪」。

      按最高法院92年台非字第33號判決(非常上訴程序駁回)揭示，「本件原確定判決(台高院89
,上訴,189)於理由中論述：「被告所提出有關中柬航權談判之剪報資料，依該些剪報資料，皆僅係
記者就採訪所得資料而為片段、臆測之報導，而被告於電話中告知陳如嬌之內容，則係全面且翔
實之內容，況被告於電話中所告知陳如嬌之該機密文件內容，為我國與柬埔寨航權談判已定案之
草約內容，豈可與未定案前之相關片段、臆測報導相比擬，而謂已洩漏之祕密非機密？所辯無可
採信。」...等情，經核其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尚不違反一般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亦無理由
矛盾之違誤。」。

      再按台灣高等法院89年上訴字第189號判決「至被告所提出有關中柬航權談判之剪報資料
，依該些剪報資料，皆僅係記者就採訪所得資料而為片段、臆測之報導，而被告於電話中告知己
○○(記者)之內容，則係全面且翔實之內容，況被告於電話中所告知己○○(記者)之該機密文件內容
，為我國與柬埔寨航權談判已定案之草約內容，豈可與未定案前之相關片段、臆測報導相比擬，
而謂已洩漏之祕密非機密？所辯無可採信，此部分犯行足堪認定。」(本案被告子○○連續犯132，
判2年，全案確定)。簡言之，依前開最高法院92年台非字第33號判決及台灣高等法院89年上訴字
第189號判決意旨，若先後揭露之機密，「因兩者內容不同」仍有構成洩密罪的問題。

      基此，本件被告黃世銘於8月31日對馬英九「洩密」，與9月1日第二度向馬「洩密」，兩
者內容如果不同，9月1日仍構成一次洩密罪。惟北檢已經揭示，馬英九要求黃世銘9月1日中午第
二次報告時，黃世銘指示楊榮宗增加附件，「此附件於8月31日之專案報告中所未見」，足見黃
世銘兩次洩密內容不同，依據北檢起訴書援引的最高法院92年台非字第33號判決「因兩者內容不
同，仍屬洩密範圍」意旨，黃世銘9月1日當然構成洩密罪，而要求黃世銘二度報告的馬英九，即
構成「教唆」洩密罪。很清楚的，北檢如果不是為了包庇馬英九，起訴書豈會法理前後矛盾、「
自打嘴巴」？

三、北檢切割黃世銘之共犯

      基於「訴訟經濟」與有效率之「真實發現」，檢察官對於同一案件之刑事共犯，應為同一
起訴事實所涵蓋，但北檢起訴黃世銘之事實，對於同案被告多所切割，令人質疑是否為阻礙真實
被發現，而為具政治動機之共犯切割。

      查北檢起訴新聞稿第5-6頁指出：「同年9月4日黃世銘因總統致電告知依行政體制似應將
此事向行政院院長報告，黃世銘即進行聯繫行政院長辦公室後，逕同102年9月4日17時許前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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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院長江宜樺辦公室，向江宜樺報告並擅自提供同與第2次向總統報告相同內容之專案報告1份
，僅將日期更改為102 .94。」，足見馬英九教唆犯之犯罪事實，然北檢為馬脫罪而斷認9月1日黃
世銘不構成洩密罪，已如前述，故對馬英九教唆洩密罪事進行切割，未深入探究。

      再者，北檢起訴新聞稿同頁指出，有關特偵組組長楊榮宗部分，「於102 年9 月4日臨時
指定由楊榮宗主持記者會。時至102年9月6日上午，經由楊榮宗遵照黃世銘之指示，在特偵組主
持記者會並將上開新聞稿之內容公告週知」，此部分北檢起訴黃世銘涉犯違反通保法第27條之罪
，然9月6日之真正行為人為楊榮宗，豈有正犯楊榮宗未起訴之理，反而只起訴9月6日違反通保法
第27條之共犯或教唆犯的黃世銘，如此不合理之共犯切割，目的為何？

      另，有關楊榮宗於8月31日晚上開車載送黃世銘前往總統官邸洩密，至少應成立洩密罪之
幫助犯，但北檢起訴書對共犯切割完整、隻字未提！

四、北檢起訴書揭馬英九、江宜樺謊言

      對於黃世銘洩密，馬英九和江宜樺始終堅稱只是聽黃世銘就「行政不法」報告，但北檢起
訴新聞稿戳破馬江謊言。

      依據北檢起訴新聞稿第9-10頁揭示：「被告於首次前往面見總統之際，其主觀上尚存有，
自102年9月2日起陸續傳喚王金平、柯建銘、曾勇夫及陳守煌等人到庭說明之規劃，係直至該9月
2日始決定不再傳訊等狀，此為被告於102年9月25日接受立法委員質詢時所自承，亦有立法院第8
屆第4會期第6期1份存卷可考。客觀上徵諸被告於102年8月31日、同年9月1日兩度提供予總統之
專案報告均記載「伍、後續偵查作為本署特別偵查組為防範當事人串證、證據滅失、日後擬視案
情發展，陸續傳喚王金平、柯建銘、曾勇夫及陳守煌等人到庭說明，並視案情發展需要進行搜索
、函調清查相關資金，以釐清真相。惟立法院將於102年9月17日開議，爰訂於102年9月6日前完
成相關偵查作為，並分別函送監察院審議及發交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等文字，且102年9月1
日第二度所提供之專案報告於上開記載文字上方之二、立法院王院長及三、柯建銘委員之下方文
字均有修改，要與先前102年8月31日呈送總統之專案報告內容不同，惟上開伍、所載內容則先後
均屬一致等情狀，此亦有證人馬英九所提供之專案報告2份在卷為憑，果已認定係行政不法，則
何有「防範當事人串證、證據滅失、日後擬視案情發展，陸續傳喚王金平、柯建銘、曾勇夫及陳
守煌等人到庭說明，並視案情發展需要進行搜索、函調清查相關資金」之餘地。自足以認定被告
會見總統之際，就該案尚未存有確屬「行政不法」之定念，而尚有繼續偵辦之意欲。是而，被告
於102年8月31日呈送總統之專案報告所檢附之相關資料及報告內容要皆為偵查中之秘密，斷可認
定」。

      基此，除了證明黃世銘「行政不法」純屬謊言外，由於黃對馬、江報告之內容明指有「傳
喚王金平、柯建銘、曾勇夫及陳守煌等人到庭說明」及「進行搜索、函調清查相關資金」等刑事
偵查作為，足認馬、江自始明知王金平關說案是「偵查中」的刑事案件，因為調查行政不法根本
沒有傳喚、沒有搜索，馬英九與江宜樺訛稱「行政不法」等說謊、脫罪之詞，不攻自破！

五、沒有違法監聽，就不要怕備詢

      北檢起訴黃世銘後，並未使特偵組濫權監聽國會的國際醜聞，水落石出。先前朝野立委要
求特偵組檢察官楊榮宗等人到立法院備詢，遭法務部長羅瑩雪以「違憲」理由阻撓。

      事實上，大法官釋字第461號解釋揭示，「行政院應依憲法規定對立法院負責，故凡行政
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公務員，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部干涉之人員外，於立法院各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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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到會備詢時，有應邀說明之義務。」。簡單的說，大法官
認為，只要不是「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行政院轄下公務員，都有應邀到立法院備詢的義務。

      職司國家刑罰權發動偵查追訴的檢察官，屬於行政院法務部管轄，只有於個案「偵查」與
追訴，有「獨立行使職權」的需求，以避免外力的干預，而立法院調查的是，特偵組「監聽國會
」事件，這個「國際醜聞」並不是特偵組偵查中的「個案」，當然沒有牴觸「獨立行使職權」的
問題。

      至於特偵組另一「個案」，也就是王金平關說案，已於今年9月5日簽結，不是偵查中個案
。換句話說，惹起監聽國會「國際醜聞」的特偵組檢察官，沒有拒絕到立法院備詢的憲法上理由
，且北檢業已對黃世銘的違法洩密偵結起訴，對於國會調查真相，特偵組檢察官更無偵查不公開
之藉口。

     對於北檢起訴黃世銘未釐清之部分，國會調查權有積極澄清之必要，而對於特偵組檢察官
對國會之抗拒，套句馬總統的渾話，「沒有違法監聽，就不要怕備詢」！

六、棄黃保馬？馬英九卸任後難逃刑責 －代結論

      馬總統在黃世銘「洩密案」中，不只是證人，更是「潛在性」被告。依據黃世銘9月25日
在國會備詢時證稱，9月1日第二次向馬總統報告，是「總統找我進官邸」，此亦為北檢起訴理由
所證實，簡單的說，特偵組於9月5日柯建銘案「偵結前」，馬總統就要求檢察總長黃世銘進官邸
，就偵查中案件進行個案報告，這是典型的「教唆」洩密行為。

      台大法律系教授林鈺雄2013年11月2日投書蘋果日報「馬英九是潛在被告」一文更直言，
「抽絲剝繭，從北檢鋪陳的起訴事實可知，三個因黃總長洩密而違法知悉監聽內容及通聯紀錄的
「證人」，恐怕都可能是洩密罪（至少是《通保法》第27條）的「潛在被告」：總統馬英九、行
政院長江宜樺及總統府前副秘書長羅智強。」

      林師認為：「831官邸之夜的前段，黃總長向馬總統報告的第一次洩密犯行。系爭洩密罪
雖以特定公務員身分為犯罪主體，但依立法擬制規定（《刑法》第31條第1項），無身分之人亦
能成立犯罪，只是得減輕其刑而已。貪污罪也有相類規定，所以無公務員身分的吳淑珍，接連在
龍潭購地及南港展覽館兩大弊案，被判處共同貪污罪名。回到本案，黃世銘是因職務而知悉秘密
之人，馬總統則給予洩密犯行不可或缺（而非微不足道）的助力與機會」。

      對於林師見解，筆者敬表贊同。並退步言，縱認馬英九非屬必要共犯，馬英九仍有一次洩
密及兩次教唆洩密之犯罪行為，應於其卸任後追究刑責。

      依據刑法第132條「洩露國防以外機密罪」規定，馬英九於8月31日得到黃世銘就偵查中
個案向馬洩密之內容，乃公務員職務上機會取得之「國防以外機密」，馬未保護系爭秘密，反而
向與本案無關之江宜樺與羅智強洩密，即構成刑法洩密罪，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馬總統「教唆」黃世銘
在9月1日就「偵查中」案件進行報告，又「教唆」黃世銘在9月4日就「偵查中」案件向江宜樺報
告，馬英九也分別構成兩次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洩密罪。

      馬總統目前雖然受憲法「刑事豁免權」保護，但依據大法官釋字第627號解釋「得為必要
之證據保全」意旨，北檢依法起訴黃世銘後，同時應對馬總統犯罪事證，為必要之證據保全，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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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喪失總統身分，再就馬英九至少一次洩密及兩次「教唆」黃世銘洩密之犯罪事實，依法起
訴。

作者黃帝穎為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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